
太 原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校发〔2017〕12 号

关于印发《太原理工大学关于授予来华

留学生学位实施办法（修订）》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校留学生学位授予工作，对《太原理工大

学关于授予来华留学生学位实施办法》（校发〔2016〕44 号）

进行修订，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附件：太原理工大学关于授予来华留学生学位实施办法（修订）

太原理工大学

2017年6月28日



太原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28 日印发



太原理工大学关于授予来华留学生学位

实施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我校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规范来

华留学生学位授予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授予来华留学生学位的学科、专业，应是经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有权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学科、

专业。

第三条 授予来华留学生学位，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来华留学生我国学位试行办法》以

及学校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既要遵守我国现行的学位

制度的原则精神，又要考虑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做到保证

质量，实事求是。

第四条 来华留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遵守我国的法

律、法规及学校相关规定，知华、友华、爱华，国际友好，

勤奋学习。

第二章 学士学位

第五条 学校培养的来华留学本科生，通过本专业规定

的学位课程考试和其它必修和选修课程的考试或考查，成绩



合格，并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四条和我校相

关规定的学术要求者，可以授予学士学位。

第六条 学校应根据来华留学本科生专业培养目标开设

必要的课程。学位申请者同时需要满足如下要求：

（一）免修《军事理论》、《英语》和思政类等综合基础

必修课程。

（二）初步掌握汉语。《中国概况》和《科技汉语》/

《商务汉语》为必修课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汉语要求达到

汉语水平考试（HSK）六级水平；全英文专业的留学生，达

到汉语水平考试（HSK）三级水平；其它专业汉语要求达到

汉语水平考试（HSK）五级水平。

（三）完成有一定工作量的本科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

其它毕业实践环节）。

（四）达到本专业规定的学分要求，且绩点不小于 1.5。

第七条 授予来华留学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应按照以

下程序进行：

（一）学校按照本办法第四条和第六条以及学校学位授

予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来华留学本科毕业生进行审查。经教

务处和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审核，由各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审议，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二）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相应学科门

类的学士学位。



第三章 硕士学位

第八条 学校培养的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通过本专业

规定的学位课程考试和其它必修和选修课程的考试或考查

和毕业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第五条和我校相关规定者，可以授予硕士学位。

第九条 学校应根据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

工作的需要开设必要的课程。学位申请者同时需要满足如下

要求：

（一）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包括公共学位课、专业课和

必修环节，共不少于 29 学分。

（二）公共学位课包括：《中国概况》（3 学分）、《科

技汉语》（3 学分）或《商务汉语》（3 学分），所有理工

类专业（不含建筑学、城市规划、风景园林及数学学院所属

专业）、管理类专业的研究生必须选择不少于 6 学分的数学

类课程，其余专业不需要选择数学课。对于在中国已修过相

当学分的同类课程的研究生可申请免修《中国概况》和《科

技汉语》或《商务汉语》。

（三）必修环节（6 学分）和专业课程（不少于 10 学分）

要求与各相关学院规定一致。

（四）达到汉语水平考试（HSK）五级水平，能比较熟

练地运用汉语阅读本专业文献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



能力。全英文专业的留学生，达到汉语水平考试（HSK）三

级水平，并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

第十条 学术水平要求

（一）掌握本门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

识。

（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

力。

（三）全日制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须在本学

科或相关学科的国内外学术刊物（包括论文集）以第一作者

（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且以太原理工大

学的名义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内容有关的学术论文不少于 1

篇。获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授权发明专利（本人为第一名或

者导师为第一名，本人为第二名）可等同于发表核心期刊论

文 1 篇。

（四）硕士学位论文必须具有自己的新见解或对实际工

程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学位论文要有一定的工作量，在撰写

上必须符合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

（五）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有关环节可用中文或英语完

成，无论用哪种文字完成的学位论文都必须同时具有中文和

英文两种文字的详细摘要。学位论文由分学科委员会组织评

审。

第十一条 对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位申请，应按照



本办法第四条、第九条和第十条以及学校学位授予办法的有

关规定认真进行资格审查。审查合格者，方能安排学位论文

答辩。

未达到上述条款要求的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允许在 1

年时间内补修或重修有关课程；仍未达到上述要求者，不能

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未通过、要求重新答辩者，经论文答辩委员会

同意，可在 6 个月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 1 次。

第四章 博士学位

第十二条 学校培养的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通过本专

业规定的学位课程考试和其它必修和选修课程的考试或考

查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

条例》第六条和我校相关规定者，可以授予博士学位。

第十三条 学院应根据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进行科学研

究工作的需要开设必要的课程。学位申请者同时需要满足如

下要求：

（一）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包括公共学位课、专业课和

必修环节，共不少于 18 学分。

（二）公共学位课包括《中国概况》（3 学分）、《科

技汉语》（3 学分）和一门 3 学分的数学类课程。对于在中



国已修过相当学分的同类课程的研究生可申请免修《中国概

况》和《科技汉语》。

（三）必修环节（5 学分）和专业课程（不少于 5 学分）

要求与各相关学院规定一致。

（四）达到汉语水平考试（HSK）五级水平，能熟练运

用汉语阅读本专业文献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

全英文专业的留学生，达到汉语水平考试（HSK）三级水平，

并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

第十四条 学术水平要求

（一）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

门知识。

（二）具有独立从事高水平科学研究的能力。

（三）全日制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须在本学

科或相关学科的国内外学术刊物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

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且以太原理工大学的名义公开发

表与学位论文内容有关的学术论文不少于 2 篇，且至少 1 篇

发表在本学科的核心期刊上。获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授权发

明专利（本人为第一名或者导师为第一名，本人为第二名）

可等同于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 篇。

（四）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出创新

性成果，在撰写上必须符合太原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写作

规范。



（五）博士学位论文工作的有关环节可用中文或英语完

成，无论用哪种文字完成的学位论文都必须同时具有中文和

英文两种文字的详细摘要。学位论文由分学科委员会组织评

审。

第十五条 对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的学位申请，应按

照本办法第四条、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以及学校学位授予办

法的有关规定认真进行资格审查。审查合格者，方能安排学

位论文答辩。

未达到上述条款要求的博士研究生，允许在 1 年时间内

补修或重修有关课程；仍未达到上述要求者，不能参加学位

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未通过、要求重新答辩者，经论文答辩委员会

同意，可在 6 个月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 1 次。

第五章 其 它

第十六条 本细则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审定，校长

批准，报省教育厅备案。

第十七条 本细则以外的其它事宜，按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太原理工大学

关于授予来华留学生学位实施办法》（校发〔2016〕44 号）

同时作废。


